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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实施 2026 年计量比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计量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
计量比对工作的指导意见》,更好发挥计量比对作用, 根据《计量比对管理办

法》，省厅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实施 4 项计量比对。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6 年计量比对项目 

  聚焦民生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组织实施验光仪、多参数监护仪、移液

器、电能表等 4 项计量比对。  

  二、计量比对组织实施 

  （一）主体责任与方案。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作为本次省内计量比对主
导实验室，承担计量比对项目具体实施主体责任，按照《计量比对管理办法》

和相关计量技术规范要求, 做好计量比对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实施方案应充

分考虑传递标准(样品)稳定性、溯源性、重复性以及试验操作安全、数据处

理、避免串通或作弊、结果利用等方面要求,保障计量比对结果的真实性、科学
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二）过程管理与时限。主导实验室要做好项目实施、验收、总结等工作, 
加强技术交流,及时处理参比实验室提出的技术需求和疑难问题,不得擅自更改

计量比对参数及计量比对实施方案，无正当理由项目完成不得晚于规定的截止

日期。参加比对实验室要在规定时间内配合主导实验室做好结果分析等相关工

作, 有关具体事宜可直接与主导实验室联系。 

  （三）验收总结与材料报送。主导实验室应在项目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 

按照《计量比对管理办法》、JJF 1117《计量比对》等有关要求,进行比对总

结，向省厅计量处报送计量比对总结报告。 

  （四）诚信与保密。主导实验室和参比实验室应加强诚信和保密管理, 省

厅将适时向社会公开计量比对有关情况, 各主导实验室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可公开性负责。 

  三、计量比对结果应用 



  参加省级计量比对结果符合规定要求的, 可以作为计量标准复查考核、标

准物质定级、计量授权以及省厅对机构能力验证的参考依据。 

  四、参比要求 

  （一）按要求组织好计量比对报名工作。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组织好辖区
内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于 4月 20 日前完成报名工作，不能参加比对的法定计量

检定机构应说明理由，报省厅备案。 

  （二）鼓励相关建标单位参加计量比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将《通
知》转发已取得所涉计量比对项目的授权机构、社会第三方机构及企业，引导

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本次计量比对工作，确保全省量值准确可靠。 

  （三）参加计量比对结果偏离正常范围的应当限期改正, 暂停计量标准的

量值传递工作,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整改并达到规定要求的, 将根据有关规

定进行处理。 

  （四）在参加过程中核实存在串通结果或提供虚假数据等情况的实验室, 

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五）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将本地参比情况汇总后报省厅，参比实验室报
名时直接与主导实验室相关人员联系（见附件）。 

 

  附件:参加 2026 年度计量比对实验室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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